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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 
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昆明市人社局等 4 部门印发的《昆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

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昆人社通〔2022〕139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。

三、存储方式及存储条件

（一）存储方式：工资保证金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在工程建设项

目所在地的银行设立专门账户的方式现金存储，也可以用银行类金

融机构保函、工程担保公司保函、工程保证保险替代现金存储。

（二）存储条件：全市范围内依法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或批准

开工报告的工程建设项目，以及依法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或批准

开工报告但施工合同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应存储工

资保证金。

四、存储所需材料

（一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及协议部分复印件；

（二）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或交运、水务等相关行业工程

建设主管部门（行政审批部门）颁发的施工许可证或批准的开工报

告、开工令等；

（三）施工总承包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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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施工总承包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五）施工总承包单位法人委托书；

（六）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联系电话：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资保障金监管处 0871-

63350611。

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

（行政审批部门）在颁发

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

告前应书面通知施工总承

包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或

提供保函

施工总承包单位到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相

关材料和核定存储金额

施工总承包单位存储农

民工工资保证金或申请

开立保函

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取得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

管部门的竣工验收手续，施工总承包单位到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农民工工资

保证金返还

施工总承包单位到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

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

存储备案


